唯心聖教學院推廣教育終身學習【大家學易經】
校外教學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教師
	(簽名)

	課程名稱
	人數
	帶隊老師
	校外教學時間
	原上課時間

	
	
	
	
	月
	日
	星期
	節次

	
	
	
	
	
	
	
	

	
	
	
	
	
	
	
	

	當天是否有衝堂或
其他課程之學生
	□是　　□否
	(若有學生衝堂，請敬會相關教師，並請教師在此欄簽名)

	參觀機構(全名)
	聯絡人
	電話
	地 址

	1
	
	
	

	2
	
	
	

	參　訪　主　題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種類：　　　　　　　　  　　　數量：

	用餐需求
	 □無需求  　　□午餐約　  　  　  份　 　□晚餐約　　    　  份

	簽核
	任課教師簽名
	綜　合　業　務　組
	行   政   處   長

	
	
	
	

	備註
	1. 申請人或帶隊老師應事先與受訪機構聯絡並取得同意後再提出本申請單。
2. 原上課時間若與校外教學時間不同，視同調課。
3. 校外教學時間，請帶隊老師督導學員禮貌、秩序及守法，以維校譽。
4. 填妥本表後，請於校外教學一週前完成一切申請手續。


敬請填畢後繳交至唯心聖教學院行政處綜合業務組
傳真：049-2203351            電話：049-2209418
